
教育部體育署辦理國際體育交流活動補助作業要點第

三點修正規定 
三、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之種類、補助項目與基準、應檢附之文件、

資料，規定如下： 

項次 
法規 

依據 
補助種類 補助項目及基準 文件或資料 

(一) 本辦法

第三條

第四款

及第六

條 

體育團體之我國籍人

民，擔任「國際奧林

匹克委員會」、「亞洲

奧林匹克理事會」或

「國際單項體育運動

總會聯合會」所承認

之國際或亞洲體育運

動總會會長或秘書長

職務，其總部或分支

機構設立於我國。 

以該國際體育運動總會在我國設立

之總部或分支機構業務拓展相關之

郵電、文具、印刷、公共關係及國

內外交通費為限；其計算基準如

下： 

1、最近一屆或下屆奧林匹克運動

會競賽種類之國際體育運動總

會，每年最高補助新臺幣（下

同）三百萬元；亞洲體育運動總

會，每年最高補助一百五十萬

元。 

2、最近一屆或下屆亞洲運動會正

式競賽種類之國際體育運動總

會，每年最高補助一百五十萬

元；亞洲體育運動總會，每年最

高補助一百萬元。 

3、國際單項體育運動總會聯合會

承認運動種類之國際體育運動總

會，或經本署專案核定之國際體

育運動總會，每年最高補助一百

萬元；亞洲體育運動總會，每年

最高補助六十萬元。 

4、年度中當選本要點規定補助之

國際體育運動總會職務者，除當

申請單位應檢附下列

文件、資料，向本署

申請： 

1、我國籍人民擔任國

際體育運動總會重

要 職 務 資 料  表

（附表六及附表

七）。 

2、當選證明文件。 

3、其他經本署指定之

文件、資料。 



年度經費有剩餘，得自當選月起

依年度比率補助外，自下年度起

開始補助。 

5、各項費用支用比率，不得超過

本署核定補助總經費百分之三

十，但國外交通費，不在此限。 

(二) 本辦法

第三條

第五款

及第九

條 

體育團體及直轄市、

縣（市）政府舉辦之

下列國際單項運動賽

會： 

1、 國際單項運動總

會授權之正式錦

標賽：參加國家

或 地 區 之 隊 伍

數，依國際單項

運動總會規定。 

2、 國際邀請賽：以

五個國家或地區

之隊伍參加為原

則。 

以補助申請單位舉辦賽會所需之膳

宿、國內交通、保險、印刷、佈置

及場租費為限；其計算基準如下： 

1、膳宿費：國內外參賽隊之隊

員、職員，依實際參賽人數，每

人每日最高補助三千元（參賽隊

有繳交參賽費用者，補助半

數）；補助日數，以開幕日至閉

幕日加計三日計算。 

2、國內交通費：交通車租金，大

型車每日每輛最高一萬二千元，

中型車每日每輛最高九千元，小

型車每日每輛最高六千元。 

3、保險費：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每一被保險人之金額不得低於三

百萬元。 

4、印刷費：印製教材講義、秩序

冊、邀請函、宣傳海報及相關資

料。 

5、佈置費：本於實用原則，覈實

補助。 

6、場租費：依各該租用場地規

定，覈實補助。 

1、申請單位於申辦國

際單項運動總會授

權之正式錦標賽

前，擬向本署申請

補助者，應擬具申

辦 計 畫 （ 附 表

八），經本署核准

後，始得向國際體

育運動組織申請舉

辦。 

2、舉辦競賽當年度，

申請單位應檢附當

年度計畫分表（附

表二；申請單位為

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分表已經核

定者，免附），並

檢附依實際情況調

整之舉辦計畫（附

表八及附表九，包

括經費預算表），

併附籌辦計畫書或

國際總會授權佐證

文件，向本署申



7、至我國擔任裁判或國際體育組

織指派之技術人員，比照參賽隊

員職員膳宿費基準，補助其膳宿

費用。 

請。 

3、活動結束後，應提

交成果報告（附表

十，包括授權本署

使用影音、文字、

圖 像 等 同 意 聲

明 ）， 報 本 署 備

查。 

(三) 本辦法

第三條

第六款

及第十

條 

體育團體舉辦之國際

體育運動組織會員大

會或執行委員會會

議。 

以補助申請單位舉辦會議所需之膳

宿、國內交通、保險、印刷、場租

及佈置費為限；其計算基準如下： 

1、膳宿費：國內外參加會議人

員，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三千元；

補助日數，以開幕日至閉幕日加

計三日計算。 

2、國內交通費：交通車租金，大

型車每日每輛最高一萬二千元，

中型車每日每輛最高九千元，小

型車每日每輛最高六千元。 

3、保險費：依法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

每一被保險人之金額不得低於三

百萬元。 

4、印刷費：印製教材講義、秩序

冊、邀請函、宣傳海報及相關資

料。 

5、場租費：依各該租用場地規

定，覈實補助。 

6、佈置費：本於實用原則，覈實

補助。 

申請單位應檢附各該

年度計畫分表（附表

三，分表已經核定

者，免附），並檢附舉

辦會議籌備計畫（包

括時間、地點、對

象、人數、日程、議

程及經費預算等）及

國際總會授權佐證文

件，向本署申請；並

應於會議舉辦前，檢

附會議流程等相關資

料，報本署備查。 



7、同一申請單位，每年以補助一

次為限。 

(四) 本辦法

第三條

第六款

及第十

一條 

體育團體參加下列會

議，得申請補助： 

1、國際體育運動組

織會員大會、理

事會、執行委員

會及各項專業或

技術委員會。 

2、我國籍人民擔任

國際體育運動總

會重要職務者，

應邀出席有關會

議。 

3、其他與國際體育

運動組織相關之

重要國際會議。 

以補助申請單位參加會議所需之膳

宿、國外交通、保險及出國證照費

為 限 ； 其 計 算 基 準 如 下 ： 

1、膳宿費： 

（1）開幕日至閉幕日期間，每日

最高補助四千元。 

（2）舉辦單位有提供膳食或住宿

者，依下列規定補助： 

a.舉辦單位提供膳食而不提供

住宿者，每日最高二千四百

元。 

b.舉辦單位提供住宿而不提供

膳食者，每日最高一千六百

元。 

c.舉辦單位提供膳宿者，每日

最高四百元。 

（3）以開幕日及閉幕日前後加計

一日，  每日最高補助二千

元。 

2、國外交通費：現任理事長或會

長，補助最短往返行程商務艙機

票款；其他人員，補助經濟艙機

票款。 

3、保險費：依法投保傷害及醫療

相關保險，每一被保險人之金額

最高四百萬元，覈實補助。 

4、出國證照費：每人最高補助三

千元。 

1、申請單位應檢附各

該年度計畫分表

（附表四，分表已

經 核 定 者 ， 免

附），並於出國一

個月前，檢附下列

文件、資料，報本

署備查： 

 （1）本署核定之當

年度計畫。 

 （2）舉辦單位邀請

函（包括大會

日程、膳宿及

交通人數等規

定）。 

（3）會議代表名冊。 

（4）經費預算表。 

（5）其他經本署指定

之 文 件 、 資

料。 

2、體育團體應於會議

結束後一個月內，

提出出席會議報告

表（附表十一），

報本署備查。 



5、同一會議，以補助一人為原

則。 

6、同一期間，出席經本署補助之

會議者，不得再以出席相關會議

重複申請。但經專案核定者，不

在此限。 

7、會議及賽事同時進行，代表隊

職員兼任會議代表者，不予補

助。 

(五) 本辦法

第三條

第六款

及第十

一條 

體育團體及學校指派

之人員，參加國際體

育運動組織主辦或授

權辦理之國際體育運

動學術會議，且擔任

專題講座、主持人或

引言人；或體育團體

或學校指派之人員擔

任國際體育運動學術

組織之會長、副會

長、秘書長、副秘書

長或執行委員，而受

邀出席與其職務相關

會議；且上開人員符

合下列資格之一者： 

1、各級學校專任體

育教師或專任運

動教練。 

2、體育團體之會員

或行政人員。 

3、曾擔任我國參加

以補助申請單位參加會議所需之國

外交通費為限；其計算基準如下： 

1、國外交通費：邀請單位未予補

助者，以補助最短行程往返經濟

艙機票款為限。 

2、同一補助申請，已獲邀請單位

或國內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者，不

再重複補助。 

3、同一會議，以補助一人為原

則。 

1、於各該國際體育

運動會議舉行日期

前一個月，由體育

團體或學校，直轄

市、縣（市）立學

校由其主管機關向

本署申請補助；其

應檢附之文件、資

料如下： 

（1）主辦單位邀請函

或職務證明等

相關文件。 

（2）會議議程或講習

課程。 

（3）其他經本署指定

之 文 件 、 資

料。 

2、會議結束後一個

月內（會議結束於

當年十二月一日以

後者，應於十二月



奧 林 匹 克 運 動

會 、 亞 洲 運 動

會、東亞青年運

動會、世界運動

會、世界大學運

動會或帕拉林匹

克運動會、聽障

奧 林 匹 克 運 動

會、特殊奧林匹

克運動會、亞洲

帕拉林匹克運動

會或亞太聽障運

動會代表隊(包括

培訓隊) 總教練、

教 練 或 執 行 教

練。 

十五日前），檢附

原始憑證及出席會

議報告（如附表十

二），報本署備查

及辦理核銷。 

(六) 本辦法

第三條

第七款

及第十

二條 

體育團體邀請國際或

各國體育運動組織會

長或秘書長訪問我國

者，以補助各該組織

之現任會長或秘書長

為原則。 

以補助申請單位邀請外賓訪問我國

所需之膳宿費及國內外交通費為

限；其計算基準如下： 

1、膳宿費：每人每日最高補助七

千元；補助日數，以訪問期間日

數覈實計算，最多以七日為限。 

2、國外交通費： 

（1）國際或各國體育運動組織會

長或秘書長，補助最短行程

商務艙往返機票。 

（2）其他人員，不予補助。但經

本署專案核定者，不在此

限。 

3、國內交通費： 

申請單位應檢附各該

年度計畫分表（附表

五，分表已經核定

者，免附），並檢附邀

訪計畫（包括對象、

人數、日程及活動內

容等）向本署申請；

並應於外賓訪問我國

一個月前，檢附邀訪

活動行程等相關資

料，報本署備查。 



（1）國內機票或高速鐵路車票，

覈實補助。 

（2）交通車租金，每日每輛最高

四千元，並以訪問期間日數

覈實補助，最多以七日為

限。 

4、同一申請單位，每年以補助一

次為原則。 

 



 
附表六 

（團體名稱）○○年度之我國籍人民擔任國際體育運動總會職務 
資料表 

姓名  

任職之體育運動總會 
中文名稱 

 

任職之體育運動總會 
英文名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任職起迄日期 
 

現職 
 

聯絡電話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七 

（團體名稱）○○年度之我國籍人民擔任國際體育運動總會領導職務 

並至我國設立總部或分支機構資料表 

姓名  

任職之體育運動總會 
中文名稱 

 

任職之體育運動總會 
英文名稱 

 

中文職稱 
 

英文職稱 
 

任職起迄日期 
 

現職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八 

（團體名稱）○○年度申（舉）辦國際運動賽會計畫 
核備文號＊： 
賽會名稱： 
賽會時間： 
賽會地點：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贊助單位： 
比賽背景：第一屆比賽肇始於    年，每 年舉行乙次，本次比賽為第 屆。我國曾主辦第  
屆。 
其他背景說明： 
我國參賽名稱、旗、歌及儀程（軌）相關規範： 
我代表隊參加隊數及人數： 
預訂邀請國家數及參賽人數： 
前兩屆比賽之情況（包括時間、地點、參加國數及人數）： 
我國代表隊選拔方式： 
場地設施規模及其配套條件（包括競賽、練習場地設施、比賽器材等狀況，並評估應否整建、修繕

或增購）： 

觀眾參與評估： 
參賽各隊實力評估（包括我國實力評估、前兩屆參賽成績及本屆成績預估）： 
參與人員安全維護： 
活動程序與內容安排： 
主辦單位之行政管理、人力配置（包括籌備會組織能力及人力）：  
主辦單位財務規劃（包括來自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或參賽隊收入評估、自籌經費能力及百分比）： 
舉辦地點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協助： 
舉辦城市氣候、舉辦期間天氣、週邊環境及安全評（預）估： 
國際體育運動組織及其他國家對我國主辦之支持度： 
主辦單位對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應負擔何種義務（如權利金等）： 
我國現有國際裁判數及比賽時所需裁判數： 
預定籌辦時間：          提出申請截止日期：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舉辦計畫書應填列體育署核備申辦計畫文號 



（團體名稱）○○年度申（舉）辦國際運動賽會計畫 

經費預算表 
賽會名稱： 

賽會時間： 

計畫經費總額：____元，向體育署申請補助經費：___元，自籌經費： __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有  □無 

○○部：_____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企業贊助：_____元 

○○市政府：_____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膳宿費      

國內交通費      

保險費      

印刷費      

佈置費      

場租費      

合計      

填表人（簽章）：     會計：（簽章）     秘書長（簽章）：     理事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表九 

（團體名稱）○○年度舉辦國際邀請賽計畫 
賽會名稱： 
賽會時間： 
賽會地點：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贊助單位： 
比賽背景：我國於  年開始舉辦是項邀請賽，每 年舉行乙次，本次比賽為第 屆。 
其他背景說明： 

我國參賽名稱、旗、歌及儀程（軌）相關規範： 
我代表隊參加隊數及人數： 
預訂邀請國家數及參賽人數： 
前兩屆比賽之情況（包括時間、地點、參加國數及人數）： 
我國代表隊選拔方式： 
場地設施規模及其配套條件（包括競賽、練習場地設施、比賽器材等狀況，並評估應否整建、修繕

或增購）： 
觀眾參與評估： 
參賽各隊實力評估（包括我國實力評估、前兩屆參賽成績及本屆成績預估）： 
參與人員安全維護： 
活動程序與內容安排： 
主辦單位之行政管理、人力配置（包括籌備會組織能力及人力）：  
主辦單位財務規劃（包括來自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或參賽隊收入評估、自籌經費能力及百分比）： 
舉辦地點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之協助： 
舉辦城市氣候、舉辦期間天氣、週邊環境及安全評（預）估： 
國際體育運動組織及其他國家對我國主辦之支持度： 
主辦單位對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應負擔何種義務（如權利金等）： 
我國現有國際裁判數及比賽時所需裁判數： 
預定籌辦時間：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團體名稱）○○年度申（舉）辦國際邀請賽計畫 
經費預算表 

賽會名稱： 

賽會時間： 

計畫經費總額：____元，向體育署申請補助經費：___元，自籌經費： __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有  □無 

○○部：_____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企業贊助：_____元 

○○市政府：_____元，補助項目及金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單位 數量 總價 說明 

膳宿費      

國內交通費      

保險費      

印刷費      

佈置費      

場組費      

合計      

填表人（簽章）：     會計：（簽章）     秘書長（簽章）：    理事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表十 

（團體名稱）○○○年度辦理○○○○○○國際賽會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中文： 

英文： 

活動地點  

活動期程      年     月     日至     月     日 

國際總會會員國數： 

參與活動國家（地

區）及人數 

國家（地區）數 隊數 
參加人數 外籍人士 

男 女 男 女 

      

我國選手參賽人數  

我國代表隊參賽成績  

賽會主要活動(包括綜合檢討及建議，附活動秩序冊及成果照片)： 

賽會人才培育 

協會成員本次擔任重要職務（人數及職位）： 
 
我國籍裁判人數： 

志工培訓人數： 

運動風氣推廣 現場觀賞人數： 
 
轉播時段（收視人口）： 
 

行銷成效 

媒體報導數量： 

賽會收益（包括門票、贊助資源、授權商品等）：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填表須知：授權同意聲明與成果報告表應一併填具簽章後，連同相關影音、文字、圖像等資

料，送體育署辦理結案。 

 



授權同意聲明 
 
 

立同意書人_______同意將辦理__________國際賽會

活動成果報告(包括影音、文字、圖像等)，無償授權

教育部體育署作為政策推廣永久使用，並得於網路重

製、公開傳輸。教育部體育署將適當標示本活動成果

報告出處，及載明同意人姓名。 

 

 

同意人： 

地址： 

代表人： 

住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十一 

（團體名稱）○○○年度出席○○○○○○會議報告表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地點  

會議日期      年     月    日至    月    日 

出返國 
日 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出席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職稱  

總會會員國數： 

出席本次會議會員國數： 

會議主要討論要點及決議事項（附議程）：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十二 

（團體名稱）出席○○○○○○會議報告表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地點  

會議日期      年     月    日至    月    日 

出返國 

日 期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出席代表姓名  

出席代表職稱  

會議類型： 

□國際體育學術會議   □國際體育運動組織會議    □其他 

出席代表與會身份： 

□擔任專題講座、主持人或引言人   □出席與國體育運動組織職務相關會議   

□其他 

會議主辦單位和歷史背景： 

 

與會國家（地區）和人數： 

 

議程內容和主題： 

 

與會心得、建議事項及未來展望： 

 

 

 

 

填表人 
（簽章）  

秘書長 
（簽章）  

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